灌教发〔2018〕26号
县教育局关于印发灌南县校园“视频监控中心（室）”达标创建工作方案的通知
各中小学、幼儿园、灌南中专： 

现将《灌南县学校“视频监控中心（室）”达标创建工作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组织实施，确保取得实效。 

   特此通知。
    附件：《灌南县学校“视频监控中心（室）”达标创建工作方案》
灌南县教育局 

 2018年3月9日 

  

附件:

灌南县校园“视频监控中心（室）”达标创建工  作 方 案
    为深入贯彻落实《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》、《中小学、幼儿园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要求》、《江苏省中小学幼儿园治安保卫工作规定(试行)》,根据“省平安校园建设示范县”创建要求，进一步规范校园“视频监控中心（室）”管理建设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决定在全县开展校园“视频监控中心（室）”达标创建活动，现制订方案如下： 

一、工作目标 

按照“党政同责、一岗双责、齐抓共管、失职追责”和“管行业必须管安全、管业务必须管安全”的要求，开展全县校园“视频监控中心（室）”达标创建活动，提升学校安全技防管理水平，推动学校安全主体责任和管理职责落实，增强师生安全意识，提升校园安全防控能力，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安全事故的发生，为全县教育发展创造良好的安全环境。 

二、组织领导 

为确保全县校园“视频监控中心（室）”达标创建活动顺利开展，决定成立县教育系统校园“视频监控中心（室）”达标创建活动工作领导小组： 

组 长：周达华  

副组长：陈能林  

  成 员：金  星  陈余山   张  锐   姜红波   廖德祥  

高  卫  刘长青   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负责全县校园“视频监控中心（室）”达标创建的组织和协调工作。办公地点设在局安稳办，办公室主任由陈余山同志兼任。 

三、创建办法 

1.等级确定
根据《灌南县校园“视频监控中心（室）”达标创建验收标准》（附件1）进行量化考评，依据考评结果对应确定一级到三级达标。考评得分90分以上为一级达标，80分（含80）至89分的为二级达标，70分（含70）至79分的为三级达标。 

2.考评组织
创建工作由县教育局组织实施。创建考评结合省“平安校园建设示范县”创建工作同步实施。 

四、工作要求 

1.提高认识，加强领导。各校要充分认识开展校园“视频监控中心（室）”达标创建活动的重要意义，强化组织领导，成立校园“视频监控中心（室）”达标创建工作领导小组，制定具体实施方案，健全完善常态化的工作机制，认真抓好落实，确保创建成效。县教育局将把校园“视频监控中心（室）”达标创建工作作为年度安全目标考核的重要内容，并提高在责任制考评和绩效考核中的权重。 

2.严格标准，规范考评。各校要按照《灌南县校园“视频监控中心（室）”达标创建考评验收标准》，扎实做好考评验收工作。学校要认真开展自评申报工作，所评定的分数、反映的情况和数据要客观实在、真实可信，自评合格的方可向县教育局申报。所有学校需将学校达标创建活动方案于3月25日前报县教育局安稳办，同时填报《灌南县校园“视频监控中心（室）”达标创建申报表》（附件2，一式3份）。县教育局将按照验收标准组织人员进行考评验收。
3.加大宣传，提高意识。各校要以校园“视频监控中心（室）”达标创建为契机，结合省“平安校园建设示范县”创建工作，通过各种载体和多种形式广泛宣传，营造上下齐抓共创的浓厚氛围，进一步深化安全教育及宣传工作，增强师生的安全意识，提高预防和处置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，有效预防安全事故发生。 

4.强力监管，确保成效。严肃评定纪律，凡未通过校园“视频监控中心（室）”验收达标的学校，不能参评安全工作的先进评比；对思想不重视、措施不得力、开展不到位，行动进展缓慢，评定为不达标学校；对存在较多安全隐患且整改不积极、不到位的学校，要采取函告、约谈、通报批评等手段予以告诫督促。
附件：
1.《灌南县学校“视频监控中心（室）”达标创建申报表》
2.《灌南县学校“视频监控中心（室）”达标创建验收标准》 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灌南县教育局 

2018年3月9日
附件1 

灌南县校园“视频监控中心（室）”达标创建申报表
  

	学  校
	
	申报时间
	

	校  长
	
	电话
	
	分管副校长
	
	电话
	

	办学性质
	

	学校规模
	学生：   人；教职工：    人；专任教师     人

	学校

自评

	学校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   月    日

	县教
育局
评审
意见
	    灌南县教育局（盖章）
2018年  月  日


附件2
灌南县学校“视频监控中心（室）”达标创建
考评验收标准
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     考评时间：   年  月  日
	项 目
	序 号
	考  评  标  准
	分 值
	得 分

	硬件设施
	1
	各学校应设立校园“视频监控中心（室）”视频监控中心，须独立用房，面积不低于１0㎡，并配备电脑、办公桌椅、文件柜等办公设施和必要的卫生、消防设施。
	10
	

	
	2
	视频管控重点部位和区域：学校周界及大门外一定区域、学校各出入口内外、门卫室（传达室）、教学区域主要通道和出入口、学生宿舍楼（区）主要出入口和值班室、食堂操作间和储藏室及其出入口、就餐区域、易燃易爆危险品储存室、实验室、贵重物品存放处、水电气热设备间、安防监控室等，以上重点区域必须做到全覆盖。
	10
	

	
	3
	视频监视图像分辨率应不低于380 TVL，回放图像分辨率应不低于240 TVL；数字视频格式分辨率应不低于352*288像素。 
	5
	

	
	4
	视频图像应实时记录，保存时间应不少于30天。
	5
	

	制度
建设
	5
	建立值班监看制度，做好每日的安防监控工作记录。依据相关要求定期做好安防数据备份工作。对出现的可疑问题或关键数据，做好数据备份，不得擅自删改、破坏留存期限内图像信息的原始数据记录。
	5
	

	
	6
	建立学校安防监控保密和查看制度。学校应严格按照有关规定使用视频安防监控系统，对所拍摄内容进行严格管理，做好安防监控保密工作，不得任意公开，不得擅自向他人提供查看监控录像或调阅有关资料。
	5
	

	
	7
	建立图像信息使用登记制度，对图像信息的录制人员、调取时间、调取用途等事项进行登记。因工作需要，欲调用视频录像资料时，需征得学校分管领导的同意。
	5
	

	工作规范
	8
	保证有人员值班并做好日常值班监看工作，制定好应急处置预案，值班人员熟悉系统的运行维护，按要求填写好值班记录。监控中发现可疑人员、打架斗殴或其它突发事件，要及时通知有关人员采取相应措施。
	15
	

	
	9
	不得随意调整摄像头方位及角度，不得擅自改变视频系统设备，设施的位置和用途；
	5
	

	
	10
	严禁携带易然、易爆、有毒物品进入监控室。
	5
	

	
	11
	严禁在监控室内使用干扰仪器正常运行的电子设备和电炉、电饭煲等电器。
	5
	

	
	12
	应保持监控室清洁卫生不准在监控室内存放杂物和个人物品；
	5
	

	管理维护
	13
	建立学校安防设备日常维护的工作责任制，有专人负责设备的维护。定期检查设备的运行及完好情况，出现问题及时报修并做好记录；严格按操作培训流程执行，不得随意更改系统的设置，非授权人员不得操作设备。
	10
	

	
	14
	保持设备及其所在环境的清洁卫生，做好防尘防水工作。
	5
	

	
	15
	主电源从学校主配电室通过独立回路直接接入，根据实际配置备用电源，主备电源应能不间断切换，做好防雷、接地。
	5
	


备注：1.本评定标准适用于我县各级各类学校；
2.本评定标准中累计扣分的，直到该项考评内容分数扣完为止，不得出现负分；
3.90分以上为一级达标，80-89分为二级达标，70-79分为三级达标，69分以下不达标。  
  灌南县教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3月9日印

PAGE  
- 4 -

